韶关市市级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下放目录（2023年）

	序号
	部门
名称
	主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职权类型
	法律依据
	下放后
行使层级
	实施形式
	备注

	1
	中共韶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
	人民防空工程拆除补偿费征收
	人民防空工程拆除补偿费征收
	行政征收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（2009修订）第二十八条；
2.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〔2001〕国人防办字第210号）第二十条。
	县（市、区）人防办
	下放。
下放后市级不再实施。
	

	2
	韶关市自然资源局
	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
	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查及审批
	其他行政权力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十九条；
2.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第九条；
3.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十七条；
4.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；
5.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措施》（粤发〔2021〕5 号 ）；
6.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指导意见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发〔2021〕3号）。
	曲江区自然资源局
	下放。
范围为：曲江中心城区工业（物流）产业园区。
	该事项已在7个县（市）和韶关高新区管委会、华南装备园管委会实施，此次增加在曲江中心城区工业（物流）产业园区实施。

	
	
	
	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审查及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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